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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理工学发〔2025〕17号
关于印发《温州理工学院奖学金评定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、各部门：

经2025年6月25日第86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温州理工学院奖学金评定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温州理工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25日

温州理工学院奖学金评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（经2021年9月14日温理工学〔2021〕11号文件发布实施，2025年6月25日第86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）

为了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，充分调动学生刻苦学习,奋发向上的积极性，促进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根据国家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评奖范围与对象
凡有正式学籍的在校生均可参加评选。
二、类别及评奖条件
（一）类别
奖学金分为综合奖学金、单项奖学金、考研深造奖学金等3类。其中，综合奖学金设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单项奖学金设学习优秀奖、学习提高奖、社会工作奖、竞赛单项奖、科研单项奖、创业单项奖、品行单项奖。
（二）综合奖学金评选条件

	等  级
	条        件

	
	德育分
	智育成绩
	体育分
	美育分
	劳育分

	一等奖
	80
	班级前1/6及以上
	80
	80
	80

	二等奖
	75
	班级前1/3及以上
	75
	80
	80

	三等奖
	75
	班级前1/2及以上
	75
	80
	80

	备注
	按照综合素质测评的分数进行排序，确定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；上学年所有课程无不及格且未受过纪律处分（或评选通知之前处分已经解除）。


（三）单项奖学金评选条件

已获综合奖学金的学生不再享受单项奖学金，评选之前处分未解除的学生不得参加单项奖学金的评选。
1.学习优秀奖：智育成绩在班级前1/7名，未获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者，且当学年未有不及格课程。

2.学习提高奖：智育成绩排名较上一学年提高25%。
3.社会工作奖：在学校社会工作中表现特别突出，被评为市级以上优秀干部、团员、青年志愿者等；或担任学校、学院各学生组织副部长及以上干部，在工作中表现特别突出，并在当学年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，并经所在组织推荐者。
4.竞赛单项奖：各类学科竞赛及演讲、征文、文体、书画摄影等比赛中获省级三等奖以上者；体育竞赛获省级（含）以上前6名（团体为主力队员）者。
5.科研单项奖：在省级（含省级）以上刊物正式发表学术论文。
6.创业单项奖：积极参加创业实践活动，具有较强的创业能力，包括已经独立或合伙注册公司的学生，在省级以上各类创业比赛中获奖的学生（团体项目应是排列于前三名的队员）等。
7.品行单项奖：思想品德高尚的学生，包括助人为乐、拾金不昧、见义勇为、应征入伍等表现突出、影响较大的学生。
（四）考研深造奖学金评选条件
应届毕业生考研升学成功，含国（境）外院校深造，并于当学年5月31日前获得院校录取证明的学生。
三、评奖等级、比例和金额
	奖学金等级
	班级比例（%）
	金额/学年

	一等奖
	5%
	2300元

	二等奖
	10%
	1200元

	三等奖
	25%
	600元

	单项奖
	/
	400元

	考研深造
	/
	1000元


四、奖学金的评选程序
1.综合奖学金、单项奖学金、考研深造奖学金每学年评选一次，其中考研深造奖学金在6月份开始评选，综合奖学金、单项奖学金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初开始评选；
2.评选工作要做到“四公开”：评选条件公开；评选办法公开；获奖名额公开；评选结果公开；
3.一、二、三等奖及单项奖以班级为单位组织评选；凡符合一、二、三等评奖条件者，以综合素质考评名次从高到低来确定获奖名额。各班级评奖时，在掌握评奖条件不变，获奖总名额不变的前提下，如一等奖缺额时，可以在二等奖中增加相应的名额；如二等奖缺额时，可以在三等奖中增加相应的名额；
4.各学院依据评选条件、学生学习成绩、综合素质考评名次高低和评奖比例确定等级与名额，审核后，将初评名单在学院公示一周，接受广大师生监督；公示结束后送学生工作部审核，报学校发文；
5.单项奖学金由学生本人在每学年第一学期初向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审核评定；
6.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，奖金按学年发放；
7.受到警告以上（含）处分者，在受警告以上（含）处分期间取消评选奖学金资格。
五、其他
1.各学院可根据学院特点，依据学校制定的办法，可自定评奖细则，但须报学生工作部备案；评选结果也须报学生工作部备案。
2.在我校入伍学生当年获得奖学金的，提高一个奖学金等级，享受一等奖学金的不再提高。应征入伍当年没有获得综合奖学金的，享受品行奖单项奖学金。当年入伍学生名单由校人武部提供。
3.转专业的学生，本学年奖学金在转入专业前的班级评选。
4.获得学风特优班、优良学风班的班级，经班级主动申报，根据《温州理工学院“优良学风班”“学风特优班”评选办法》可在下一学年奖学金评定中增加三等奖奖学金名额。
六、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开始施行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、人民武装部）负责解释，原《温州理工学院奖学金评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温理工学〔2021〕11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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